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 

正  本 

誠美樸真社區管理委員會  函 

     地址：台南市中西區五妃街 6號(代表號) 
       電話：(06)214-1717 

受文者：台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管理課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04月 19日 
發文字號：誠美樸真管函字第 1100412001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存：普通 
  

主旨：請 貴局依下列事項予以協助辦理，如說明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申請調閱請領公共基金所需檢附之資料文件(108.12.10 南市工使一字第

1081396644號)。 

 

 

正本：台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管理課 

副本:本會留存 

主任委員  向雯涵 


